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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017— 2018 学年）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

学校： 华东师范大学       院系：          学号： 

基本

情况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如：1999 年 9月 

政治面貌  民族 
填完整如，维

吾尔族、汉族 入学时间 如：2016 年 9月 

专业  学制 4 年 联系电话  

身份证号    
 

              

学习

情况 

 成绩排名：     /   （名次/总人数） 实行综合考评排名：是□；否√ （不可手写打钩） 

必修课  门，其中及格以上  门 如是，排名：     /     （名次/总人数） 

大学

期间

主要

获奖 

情况 

日期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

   

   

   

   

申请

理由

(200字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请人签名（手签）： 

 

年   月   日（日期务必在9月18日至21日之间。） 

申请审批表打印为一张,正反两面,不得随意增加页数，不得改变表格结构。不得涂改或出现空白

项，如没有的要写“无”。一式三份。 

 

亲笔签名 

用黑色水笔 

评选学年(两个学期)所有必修课门数

（不仅仅专业课）。如低年级学生填写

数量较少，如 5 门以下，请辅导员务

必确认。防止教育部核查出现问题。 

共产党员、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、群众。入党积极分子不是政治面貌不要填写！ 

第一人称填写，如实反映思想、学习、工作、生活、社会实践、

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。汉字数务必在 200 字以上，勿太短

也不可太长。申请理由中，奖项名称必须准确，不能张冠李戴，

如申请国奖写了国励志！ 

去年获得国奖、上奖、国励志、校优秀学生奖学金的，请务必日期

填写为 2017 年 11 月。前三者颁奖单位写教育部，后者写华东师大。

如果没有任何奖项，要写“无” 

 

1、排名应前 10%。如有综合排

名，也要前 10%。（10.1%都是

不可以的！） 

2、同样班级专业，请辅导员

务必注意总人数一致，勿有差

异！ 

3、同一院系，学生如有综合

排名，必须全部都有，不能有

些学生有，有些无。 

院和系的正式名称，勿写简称。本学年转专业学生写原院系专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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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 

理由 

(100字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荐人（辅导员或班主任）签名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

院 

（系）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院系公章）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

学 

校 

意 

见 

经评审，并在校内公示 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，现报请批准该同学获得国家奖学金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校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  日 

制表：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10 年版 

亲笔签名 

用黑色水笔 

同一辅导员签名

不得出现不同字

迹的情况 

亲笔签名 

用黑色水笔 

同一单位所有表格应同一

领导签名，不得出现不同

字迹的情况 

简明扼要，明确体现学生的优秀表现和突出特点，不能千篇一律，甚至雷同，

字数控制在 100 汉字以上;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或班主任。 

参考写法： 

如该生担任什么职务、工作情况如何，学业上有什么特长，参加过那些公益

或实践活动，平时思想政治方面如何等等，务必一人一理由。统一辅导员出

现雷同度较大的，必然需要退回重写。 

切忌不能通篇用这样的套话： 

该生热爱集体、关心同学，学习成绩优秀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云云。 

必须由院(系)主管学生工作领导明确评价参评学生各方面表现，不得只简单

填写“同意”、“同意推荐”等字样作为院(系)意见。 

必须用院系行政公章 

院系审批日期 ≧ 辅导员推荐日期＋5个工作日 

建议写 2018 年 9 月 30 日 

辅导员推荐日期≧学生申请日期 

（日期务必在 9月 22 日至 25 日之间。） 


